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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走婚”与“女性丈夫”
———中国摩梭人与尼日利亚伊博人性别关系的比较

晋　文　奥　玛

［摘　要］　婚姻是涉及人类两性关系的头等大事。在许多社会中，所谓婚姻，即意味着一个男人

将一个女人娶到自己家里。然而，从中国摩梭人的“走婚”和尼日利亚伊博人的“女性丈夫”来看，情

况却并非如此。比较这二者的性别关系，可以发现：在摩梭人和伊博人的婚姻家庭中，所嫁娶的对象

完全或部分颠倒，男性仅仅是“亲生父亲”，而妇女是真正的“社会父亲”，体现了传统习俗的影响。

［关键词］　走婚；女性丈夫；摩梭人；伊博人；性别关系

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，女性问题则是每个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。无论在中国还是尼日利亚，

男人和女人在整个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扮演着不同却又互补的角色。这两种角色通过参与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活动推动社会进步，并建立一定的内部性别关系。在世界许多地区，父系制在

许多婚姻中都占据主导地位。然而，在中国的摩梭人和尼日利亚的伊博人的社会里，母系制在婚姻

仪式和组织中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迄今还没有任何研究去尝试比较中国摩

梭人的“走婚”与尼日利亚古老伊博人的“女性丈夫”现象。本文即试图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角度来

考察这两种婚姻现象的异同。

一、摩梭人与伊博人的历史文化背景

摩梭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，他们居住在云南、四川、西藏交界处风光秀丽的泸沽湖畔。中国

政府将云南摩梭人划分为纳西族（或纳西族从）少数民族的一个分支。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

彝语支，为纳西语东部方言。摩梭人的原始宗教称为“达巴教”，但部分摩梭人也信奉藏传佛教。摩

梭人的定居处四周环山，最高处海拔近３２００米，最低处８００米。根据《后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古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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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，摩梭人已定居此处近２０００年①。尽管摩

梭人竭力接触中国内地各民族，甚至通过“茶马

古道”与亚洲、欧洲的一些国家建立联系，但直

到２０世纪，由于四面环山的特殊地理位置，这里

与外部世界联系甚少②。另外，元代军队为占领

大理地区，曾开拓了一条“忽必烈之路”，能够直

达摩梭人地区。当元军顺着“忽必烈之路”前来

征服摩梭地区时，摩梭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

反抗。为此，摩梭人居住的地区被称为“永宁”，

其意思就是“一个永远和平与安宁的地方”。

与摩梭人不同是，伊博族是尼日利亚主要

民族群体。伊博人主要居住在尼日利亚东南地

区，人口２３００万多人。作为刚果语族的一支，伊

博语是尼日利亚的主要语言之一③，也是赤道几

内亚、喀麦隆等国的主要语言之一。伊博语下

分很多方言，其中奥韦里（尼日利亚伊莫州首

府）方言更是伊博族人使用的官方语言之一，而

类似于北京话在汉语中的地位。伊博人的祖先

创造了世界著名的伊博—科渥赤土陶器（Ｉｇｂｏ

ｕｋｗｕｔｅｒｒａｃｏｔｔａ）。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，伊博人

相比尼日利亚的其他民族表现得更加平和。他

们没有中央政府组织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村落

或宗族构成的基本的社会政治单元。另外，尽

管伊博人自古就与众多周边的尼日利亚人保持

着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方面的联系，但其

文化特质却有着很大不同。其中，“女性丈夫”

就是众多文化特质中的一个显例。

二、“走婚”与“女性丈夫”的概念界定

摩梭人的“走婚”可以这样解释：任何摩梭

男女可以自由结婚，并且无需举办婚礼。通常，

男性可以在夜晚“偷偷”潜入女性“花楼”，与女

性同房后，天亮之前离开，回到自己母亲的家

庭。“走婚”的摩梭人认为，夫妻无需建立一个

家庭，也无需分享共有财产。夫妻生育的孩子

都被视为女方的孩子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男性的

作用就是性爱，使妇女怀孕。而且，男性与自己

的母亲家族走得更近，帮助他的姐姐或妹妹抚

养孩子④。由于没有任何经济纽带和政治或家

庭压力的影响，性爱与感情成为走婚的独有基

础。这也就意味着，男性的功能仅仅局限于性

爱和生育，他们无需或极少对他们的亲生子女

承担起社会责任⑤。

“在摩梭社会里，没有‘贞节’、‘从一而终’

等伦理观念和‘处女’、‘未婚妈妈’、‘寡妇’等

所谓‘文明’的父系社会才有的概念。”⑥一般认

为，摩梭人的“走婚”属于群婚制向对偶婚的过

渡阶段。所谓“我的阿肖（情人）是你的阿肖，你

的阿肖也是我的阿肖”⑦的谚语，就是一个证明。

和“走婚”相比，“女性丈夫”主要是一种父

系文化习俗。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结婚，其

目的是将自己视为被结婚女子的丈夫，以“父

亲”的名义，共同抚养被结婚女子的孩子。这就

暗示了，主动与另一位女子结婚的女子没有亲

生子女，只有和别人共有的孩子。“女性丈夫”

有时被称为“女人的婚姻”（ｗｏｍｅｎｔｏｗｏｍｅｎ

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）。“女性丈夫”和女同性恋不同，因为

“女性丈夫”中的女子是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。

居住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传统伊博人认可并接

受“女人的婚姻”这种文化现象，其目的是为了

得到孩子，乃是一种亲属关系的重新组建。一

些不能为自己丈夫生育的女子可以与另外一个

女人“自由”结婚，这实际是不用改变自己的妻

子身份就来抚养两个女人共有的孩子。而“女

性丈夫”所抚养的孩子通常被视为她们自己的

０６７

①
②
③

④
⑤
⑥
⑦

方国瑜、和志武：《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》，《民族研究》１９７９年第１期。
拉他咪·达石主编：《摩梭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（上下１９６０—２００５）》，昆明：云南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６年。
Ｊ．Ｈ．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，“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”，ｉｎＡ．Ｌ．Ｋｒｏｅｂｅｒ（ｅｄ．）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ａｙ，Ｃｈｉｃａｇｏ：

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５３．
张恺悌：《一个母系社会的家庭婚姻与生育———云南省宁蒗县纳西族社会调查》，《中国人口科学》１９８９年第４期。
严汝娴、宋兆麟：《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１９８４年，第８２ ９３页。
高屹琼、刘燕波：《质疑“女尊男卑”———当代摩梭社会两性地位研究》，《学园》２００９年第３期。
严汝娴、宋兆麟：《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》，第１０４ １０５页。



孩子①。

除此之外，女人和女人结婚还有第二个原

因，就是父亲没有儿子，而女儿又不能直接继承

财产。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。因为财产只能由

男性后代继承，这样才能使家族中的财产得以

继承和保持②。所以和那些不能生育的妻子一

样，这些没有兄弟的女人也主动或被动迎娶其

他女人为妻。同样，她们的婚姻也与性爱无关，

而仅仅在于让所谓“妻子”为自己生育男孩，使

她们能成为“社会父亲”。当然，在这种女性之

间的婚姻中，亲身父亲与社会父亲还是有所不

同的③。但最重要的是，“女性丈夫”可以和家

族里其他男性成员一起承担亲身父亲的角色，

也可以间接继承其父亲的财产。

研究非洲女性之间婚姻的贝斯·格林（Ｂｅｔｈ

Ｇｒｅｅｎｅ）教授提出，“女性丈夫”习俗在半殖民的

非洲社会存在了近四十多年，而且这种习俗在

当今的部分部落里也仍然存在。她说：“女性之

间婚姻引起人们注意不仅因为，第一，社会结构

的需求，还因为，女人能够有权接触社会地位、

民主与权力。所以通过研究女性之间婚姻可以

深度地了解女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。”④而赛

可乌（Ｎｚｅｋｗｕ）教授则具体指出：女人放弃正常

婚姻与其他女人“结婚”，并且以“父亲”的名义

抚养孩子，这种现象在尼日利亚的阿道比（Ａｄａ

ｏｂｉ）或阿戴巴（Ａｄａｉｂａ）地区比较常见⑤。这些

女人被族人尊敬，因为她们的行为被视为崇高

的奉献。事实上，这些女人为了继承父亲的姓

氏、血统和财产，不得不放弃与男人正常结合的

婚姻，也的确做出了巨大牺牲。

三、“走婚”与“女性丈夫”的

社会文化内涵及性别暗示

　　中国摩梭人的“走婚”与尼日利亚伊博人的

“女性丈夫”各自展现了女性在他们的社会和族

群中的性别关系。

“走婚”的社会文化系统主要建立在母系制

的基础上。其家庭的主要成员均由母系人员组

成，包括祖母、母亲、姨妈、舅舅及兄弟姐妹等。

“走婚”家庭通常由一位母亲管理，其姐妹的孩

子也在家庭中和大家一起生活。管理整个家庭

的母亲就像父权社会中的父亲或丈夫，掌管整

个家族的经济大权，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合作分

配任务。比如，在摩梭社会里，其中一位女性通

常会被选为“达布”亦即“家长”，她在家庭中是

最睿智、最有能力、最公正的尊者，而她的兄弟

们只负责家里的宗教礼仪活动⑥。在某种意义

上讲，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，但女性的地位通常

比男性更高。究其原因，则可以在摩梭人信奉

的达巴教经文中找到：“在达巴经关于性别角色

的表达中，女性总是与‘生命源头’联系在一起，

呈现出善良、美好的品质。这种观念作为摩梭

人社会性别观念的根源，奠定了摩梭人尊崇女

性的文化基调。”⑦

“女人是生命之源”的观念在摩梭社会中得

到了充分体现。在摩梭人的家庭里，人们举办

仪式主要包括三次重要的生命进程———诞生、

成人以及死亡⑧。尽管男人监督和参与整个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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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活动，但是女人却担负更多责任。因此，许多

摩梭家庭为女人准备了专门的分娩房间，它同

样也用于她们死亡后的停尸。尽管整个家庭，

特别是母亲及其姐妹会为孩子的出生高兴，但

在这一过程中，男人并不参与任何事情，甚至不

被允许进入新生命的诞生之地。另一方面，所

有近邻的女性亲戚会在满月的时候，带着母鸡、

鸡蛋、红糖及猪膘等来看望母亲和孩子。除此

之外，还有其他很多仪式由女人占据主导地位，

而男人则只能保持沉默。尤其是出生礼仪，从

中更不难看出：“在纳日社会性别文化结构中女

子是与生育、水联系在一起，而男子是与死亡、

火联系在一起的。”①

由于摩梭人无法控制孩子的性别，因而他

们创造了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。比如，在

女孩之外，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个男孩的话，那么

其他女孩就更会被鼓励“走婚”，以保证下一代

男女性别的平衡。还有，若家庭中大部分是男

孩，则所有兄弟中的一个“阿肖”就会被选为“达

布”，或者从母方亲戚家庭成员中选出一个女性

继承者②。相反，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位合适的女

性继承者，为了调节性别平衡，她也会让一个男

人入赘，其他人则依旧“走婚”③。有些情况下，

摩梭人为保持族内性别人数平衡，还会收留一

些孩子，或者和其他家庭交换男孩或女孩。

然而，伊博族的女性地位却有很大不同。

“女性丈夫”这一现象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

环境所决定的。如果有些妻子不能生育，她们

为了维持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，会和一到两个

其他女性“结婚”。通过这些女性，妻子就会为

自己丈夫“生育”孩子。虽然这个“孩子”是她的

丈夫和其他女人共同生育的孩子，但这个“孩

子”却被视为她的孩子。这主要是因为她能提

供丈夫所付不起的迎娶其他女性的彩礼④。

不过，有些女性并不是因为没有生育能力

而迎娶其他女性，而是因为她们无权继承父亲

的遗产。在伊博传统社会里，男性在财产继承

方面占据主导地位。在摩梭社会中，女性是可

以直接继承财产的，而在伊博文化圈内，女性是

不能继承任何财产的，尤其是土地和一些不动

产。但是，若女性以丈夫名义或以自己出生的

家庭名义来继承财产，却是完全允许的⑤。除了

伊博人，在尼日利亚许多社会团体中，女性都没

有这种权利，因为女人一旦出嫁就被视为离开

了自己的娘家。同样，女人一旦丈夫去世沦落

为寡妇，理论上就可以说，她们在自己丈夫的家

庭中已属于局外人，无权继承财产了。所以在

伊博传统社会里，女性也只能以丈夫的名义或

以自己出生的家庭名义来继承财产。正如伊沃

比（Ｉｗｏｂｉ）所说：“氏族大家庭规定家庭财产是由

男性继承，这也就减少了寡妇……受到夫家的

控制，而如果是女性继承者———基本上居住在

离市区很远的社区———通常是独立自主的，则

可以宽恕那些有罪的寡妇及孩子。”⑥

由于上述的文化背景，于是就产生了另一

类“女性丈夫”。如果一位男性去世后且没有儿

子继承财产，那么家庭中的大女儿或其他女儿

就都会和其他女性“结婚”。这些女人会安排家

族中“身强力壮”的男人和她们“迎娶”的女性妻

子同居，并生育孩子。这些孩子不属于他的亲

生父亲，而是由这些“女性丈夫”担当孩子的父

亲角色。因为这些孩子被看作该家族的社会孩

子，所以他们虽然与祖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

但也有权继承祖父的财产。这种比较迂回的财

产继承方式实际是母系制在父系社会中的遗存

和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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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。只不过其名称不同，中国是丈夫出钱纳妾，“女性丈夫”是自己出钱“娶妻”———实际是为丈夫纳妾，后者的地位较高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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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伊博传统社会里，女性通常被划分为两

类。第一类是血缘关系，包括所有的家庭女性，

有已婚的、未婚的、离婚的以及寡妇；第二种是

婚姻关系。这两类女性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不成

文的文化习俗，被人们普遍认可①。通常，传统

的社会制度给予出生在本家族的女性更多的司

法、审判权利，而嫁入伊博家族的女性则地位较

低。在某些程度上，这也影响了部族内男女成

员的构成。因此，在伊博族的传统社会体系中，

人们更看重的是负责继承财产的女性，而非仅

仅负责生育的女性②。

显而易见，在大部分依靠同族婚姻的社会

体系中，每个已婚的伊博女子都可以分为两类，

即“负责继承财产的女性”（女家长）和“负责生

育的女性”（类似中国以往的“妾”）。后者的出

生家族可能与现住的丈夫家族相距甚远。通

常，这些“负责继承财产的女性”被视为“负责生

育的女性”的“丈夫”，那些“负责生育的女性”

则被视为“负责继承财产的女性”的“妻子”，她

们与“负责继承财产的女性”家庭成员间有血缘

关系。而目的则在于调节二者之间的争执。由

于“负责生育的女性”必须尊敬“本地出生的妇

女”或“负责继承财产的女性”，把她们当做自己

的“延伸丈夫”（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ｈｕｓｂａｎｄ），因而“女性

丈夫”比自己的“妻子”会拥有更多的权利③。

比如，当“妻子”的真实丈夫去世了，“女性丈夫”

会监督整个吊唁仪式，且整个准备过程中，不是

家族中的男性成员，而是“负责继承财产的女

性”决定守寡仪式的习俗。研究表明，在诸多守

寡仪式中，这些“遗孀”通常会受到鄙视、欺压乃

至冷酷无情的对待。所以也无怪乎，在丈夫活

着的时候，那些“负责生育的女性”都极力要讨

好“负责继承财产的女性”④。

四、几点结论与启示

在摩梭人的“走婚”和伊博人的“女性丈夫”

的生活中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社会

文化的发展，而男性则仅仅扮演生理和政治角

色。同时，两种文化也都有女家长制的传统。

比如，在摩梭社会中，女性通常都是家长，有权

决定谁是孩子的父亲，可以继承财产，还可以做

出重大的政治经济决定⑤。而在伊博族里，女性

也可以决定谁是她的“妻子”，可以选择孩子的

亲生父亲，这多少类似于摩梭人的“走婚”。再

就政治权利来说，在摩梭人那里，是女家长的兄

弟———舅舅扮演一些政治角色；而伊博族里，则

是“女性丈夫”的儿子或家里的其他男性成员承

担政治角色⑥。这显然都是有悖于男权社会的。

另外，在这两种文化中，婚姻和性别关系都

主要是由女性掌控。不管是“走婚”还是“女性

丈夫”，它们都将男性置于背后，并且在性爱、生

育方面赋予了女性更多的自主权。

当然，在许多方面二者还有着明显区别：

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，“走婚”的摩梭人实行

的是母系制；而“女性丈夫”实行的是父系制，尽

管其形式和内容上还残留着母系制的遗存。

其次，“走婚”中的两性关系是自由且不固

定的，基本属于群婚制，并向对偶婚过渡⑦；而

“女性丈夫”中的两性关系则要受到很大限制，

那些被“女性丈夫”所娶的“妻子”只能与特定的

男性———丈夫及其本家———有性关系，实际就

是一种父系家庭的妻妾制。

再次，在实行“走婚”的摩梭社会里，女性基

本是不能离开娘家的，即使真要结婚也大多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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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入赘婚；而在伊博族里，大多数女性都必须出

嫁，即使“女性丈夫”也有很多原先就是父系家

庭中的妻子。

复次，由于有许多弥补方案，摩梭人对生男

生女并没有明显的偏爱；而在伊博族甚至非洲

及世界各地，由于女孩结婚之后就脱离了娘家，

成为丈夫的家庭成员，人们还是更希望多生男

孩①。

最后，摩梭人“走婚”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满

足性爱，与经济基本没有关系；而伊博人的“女

性丈夫”则完全与性爱无关，主要是基于经济原

因，尤其对所谓“妻子”来说，这实际更是一种变

相的买卖婚姻。

总之，无论是中国摩梭人的“走婚”，还是尼

日利亚伊博人的“女性丈夫”，都反映出两种社

会中的重要的性别关系。尽管这两种习俗有悖

于正常的婚姻习俗，但它们还是被生活在其中

的人们所接受，并为延续自己的独特民族文化

做出了应有贡献②。毫无疑问，在摩梭人和伊博

人的生活中，女性愿意担当其他孩子的“母亲”

或“父亲”和妻子的“丈夫”角色，主要是受到强

大的社会文化即传统习俗的影响。这些传统习

俗包括在当今主流文化已经比较淡薄的资源分

享、休戚与共、互相关心帮助，共建和谐诚信的

家庭等等意识③。因此，众多关于民族社会团体

的讨论可以归结到一点，那就是社会团体的价

值观优先于个人的价值观。个人离不开社会，

个人的福祉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的立脚点上④。

（责任编辑：蔡道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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